附件1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工作规则（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咨询、论证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二条 区政府成立区行政复议委员会，为办理区政府重大、疑难、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提供咨询、论证意见。

        第三条 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与委员组成。

主任由区政府分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副主任由区司法局局长担任。

委员由高等院校教授、律师等法学理论、法治实务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区司法局分管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内设机构负责人等人员组成。

        第四条 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司法局，主要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复议委员会副主任担任。承担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的选聘、解聘以及与委员的日常联系沟通和咨询、论证案件材料的发送以及咨询、论证意见的收集、反馈等工作。

    第五条 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品德、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法学教学机构和法学研究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应当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应当具有律师职业资格，办理过具有较大影响的涉法事项，法律业务能力突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由组织推荐；

        （三）遵守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议事规则、委员守则以及行政复议委员会其他相关规定；

        （四）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党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和行政处分。

        第六条 委员履行职责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利用所获得的非公开信息为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间接谋取利益；

        （二）不得以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身份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

        （三）保守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四）不得对外透露案件的任何信息。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员应当向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回避：

（一）本人、家庭成员或者其亲属在与行政复议案件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担任董事、经理、监事等重要职责的；

（二）本人、家庭成员或者其亲属担任案件当事人的法律顾问或者委托代理人的；

（三）本人在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下属单位任职的；

（四）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

        委员会办公室发现委员符合上述情形的，应当进行更换。

        第八条 委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员会办公室有权报请委员会主任审批后予以解聘：

        （一）提供虚假资料获取委员资格的；

        （二）受到党纪处分、行政处分、行业协会处分的；

        （三）有刑事犯罪记录的；

        （四）无故不履行委员职责的；

        （五）违反本规则第六条规定的。

        第九条 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以及来自区司法局的委员的职责发生变动时，其接任者自然替补；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高等院校教授和律师等法学理论、法治实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的委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三年，经续聘可以连任。

        第十条 委员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由委员以个人名义提供，不受行政复议机构和所在单位干预。

        第十一条 下列行政复议案件，可以征询区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的意见或召开区行政复议论证会进行论证：

        （一）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二）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

        （三）涉及难以把握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

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以下简称承办人），以及在行政复议案件集体讨论、报批各环节的负责人，认为行政复议案件属于本条第一款案件范围的，可以启动案件征询或论证程序。

        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案件需征询区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意见或需召开区行政复议论证会进行论证的，承办人应提出拟征询委员或参加论证会的人数、专业领域、时间和征询的方式等具体要求，报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审核同意实施。

        启动案件征询程序的，承办人应提供《行政复议案件初审报告》。

《行政复议案件初审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争议焦点、有关法律依据、提请征询事项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内容，可附有案件调查、核实的主要事实、证据及法律法规依据等相关材料，但不得提出任何倾向性意见。

承办人应当对提供给委员的案件材料作适当处理，不得擅自公开案件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有关征询的问题需要保密的，应当事先提出要求，由承办人向委员说明。

第十三条 咨询、论证意见以召开咨询、论证会或者点对点书面征询的方式取得。召开论证会的，一般由3名以上单数委员参加，具体人数由承办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按程序确定。

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在收到《行政复议案件初审报告》及相关材料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行政复议机关出具书面的法律意见。

        第十五条 多数委员认为事实不清，有必要对所征询的行政复议案件进行听证或补充调查的，可以要求查清事实后继续咨询、论证。承办人应当根据委员建议查清有关事实。

        第十六条 承办人应当在案件审结报告中就有关征询委员情况做出说明，包括不采纳意见情况及主要事实、理由。

        第十七条 委员出具书面咨询、论证意见或参加案件咨询、论证等相关会议、活动的，可依照省、市、区相关规定取得相应工作报酬和报销相关费用。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